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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6 日 

议程项目 7 

通过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报告 
 

 

 

  报告草稿 
 

 

报告员：约瑟夫·玛利·富达·恩迪先生(喀麦隆) 

 

  增编 
 

 

  方案问题：评价 
  (项目 3(b)) 
 

 

  内部监督事务厅关于国际贸易中心评价的报告 
 

 

1.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在 2015 年 6 月 3 日第 5 次会议上审议了内部监督事务厅

(监督厅)关于国际贸易中心(国贸中心)评价的报告(E/AC.51/2015/8)。 

2. 监督厅检查和评价司司长介绍了该报告，并与国贸中心的一名代表回答了委

员会审议报告期间提出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各代表团对报告表示赞赏，并表示同意监督厅对贸易中心工作的评估，特别

是其效力、积极性及其支持最不发达国家和内陆国家的具体努力。国贸中心接受

评价报告之事，也受到欢迎。各代表团表示注意到该报告的结论和建议所反映的

在监测和方案规划等领域的缺陷，表示同意国贸中心应更加注重成果，例如为此

更具战略性地安排项目优先次序和更重视注重成果的监测和评价。各代表团承认

有必要加强这些领域，国贸中心方可实现其 2015-2017 年战略计划和 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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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战略框架的目标，用这些目标衡量其成功并满足其客户和受益者的需求。在这

方面，各代表团要求监督厅说明这种成功的计量标准。 

4. 各代表团要求澄清报告所提出的建议的执行工作中取得的进展及这些建议

与报告中提到的于 2014 年进行的独立评价所产生的建议之间的关系。各代表团

表示注意到该中心调动更多非指定用途的和“非硬性”指定用途的预算外资源的

工作。 

5. 一个代表团表示注意到在将性别平等和青年等问题纳入主流方面取得的进

展，要求澄清如何可通过以需求驱动办法执行报告中提出的其他建议而使这些领

域主流化并以绩效指标计量。 

6. 有人要求就建议 2 做出澄清，该建议指出国贸中心应逐步采取更加全面的数

据驱动规划和预算编制办法，同时仍寻求与捐助方和客户的优先事项挂钩。对此，

一个代表团表示国贸中心应在贸易促进和出口开发业务方面继续遵循会员国已

核可的次级方案 6 的两年期工作计划。 

结论和建议 

7. 委员会建议大会批准监督厅关于国贸中心评价的报告第 55至 60段中所载的

建议。 

8. 委员会注意到，该报告载有一些有益的建议，可用以改善国贸中心的业绩，

而这最有力地证实了 2014年 6月完成的对国贸中心的独立评价的结果。 

9. 委员会鼓励国贸中心面向最需要其专门知识的区域、国家和行业。 

 


